
厦门大学登山协会外出活动管理细则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每次外出活动期望达到如下目标：让更多会员亲近自然.体验

外出.培养锻炼社员的外出意识和技能,让更多会员感受协会文化,促进交流融合.

细则据《厦门大学登山协会章程》修订,每学期根据实际情况由部长会及理事会做

相应改动,学期初公布于论坛.自公布起生效.

一.外出活动组织：

在学期中保证不与复习考试或社内其他活动冲突的情况下,周末或节假日组织社员

在厦门市及周边地区进行外出穿越活动.（野攀活动.冬训及登山队的外出训练及骑行活

动范围不属此范围）

每次活动周期为３周

第一周：

1.上周末部长会确认队长.领队.

2.队长与领队负责这周末之前完成路线资料的查询与探路和路线的大致确定.

3.队长与领队负责这周末之前共同商定详细活动计划、明确注意事项

第二周：

1.队长在周一发贴,并群邮通知.

2.周二.周四晚上体训再次由队长通知活动及报名,并在周四中午确定人员名单.



3.周三中午之前由报名人员中先确定装备.后勤.队医队长及文化建设,

  并于周四中午前做好相关计划发到论坛.

4.周四体训结束组织召开会议.

5.周五中午发放装备.

第三周：

1.周二体训后开会,队长简要总结活动.活动后参加者整理装备,结算财务.

2.队长提醒队员及时发表各项总结.心得到网站上.（鼓励发表队员个人感想）

3.各项职务负责人总结于周四之前发到网上,由队长监督完成.

4.活动摄影群邮发送照片,资料部筛选照片作为协会电子资料收藏,

  活动队记向宣传部发送文稿,然后发布至网络平台.

   

    

协会会员可自愿通过论坛报名参加外出活动(报名信息应包括校区,职务报名,性别,联

系方式,真实姓名),队长有权以信息填写不清楚为由拒绝报名申请,并由部长会根据体

训情况与协会活动参与程度和以下作用点选拔确定人员名单:

(1) 装备情况--队伍规模

(2) 活动性质--队伍规模

(3) 活动强度--男女比例、体力情况

(4) 活动难度--新老比例

注意：外出活动一般不超过25人.



未报名或未入选者没有资格参加活动,是否入选成为队员以收到队长短信为准.原则

上不接受协会外报名,除非友好交流.队员报名后若临时有事去不了,应至少提前一天通知

队长.

部长会对队长负责,队长对队伍负责,照职务指南监督各分工完成情况.

参加会员必须遵守《厦门大学学生登山协会纪律守则》与《厦门大学学生登山协

会外出活动纪律》

二. 厦门大学学生登山协会外出活动纪律

第1条   严禁迟到,若迟到5分钟之内,提出批评,继续参加活动;若迟到超过5分钟,

         取消活动资格,并尽快在队伍出发前把自己原来包里的装备后勤等公共物品带   

 到出发地点.若累计迟到两次外出活动, 则取消该社员本学期外出活动资格, 

 由部长会执行. 活动时间计算以队长的时刻为准.

第2条   禁止自带个人食品,活动中如发现有自带食品者,应急食品除外(应急食品包 

 括:1.巧克力, 士力架, 总量70g以下.2.压缩饼干,总量120g以下.3.如果1与  

2皆有携 带,总量应在120g以下.), 自带食品充公,交予后勤.  

第3条   禁止队员在队伍行进中超过带队的领队,且押后保证没人落下.

第4条   不经允许,队员严禁离队单独行动.

第5条   活动中禁止在外出留下垃圾,用塑料袋装好带回.

第6条   严禁私自动用后勤食品;严禁浪费后勤食品



第7条   队员必须遵守地方法规.

第8条   尊重当地习俗:严禁损害老乡利益:严禁与老乡发生冲突.

第9条   严禁伤害野生动物,严禁破坏植被.

第10条  外出活动时要时刻注意用火安全,在火灾易发生地严禁随意点火,并禁止吸烟.

第11条  若有以上违纪行为,活动结束后由队长督促发署名检讨至论坛. 

第12条  若有以上违纪行为,劝阻后仍不纠正的,队长根据情况做出相应处理,

         活动结束后由部长会理事会讨论决定.


